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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单位应用证明 

序号 名称 

1 北京大学航天医学院单位应用证明 

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
3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
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
5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
6 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单位应用证明 

7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
8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
9 三峡大学医学院单位应用证明 

10 安徽医科大学单位应用证明 

11 温州医科大学单位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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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北京大学航天医学院单位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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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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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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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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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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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单位应用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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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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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单位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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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三峡大学医学院单位应用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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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安徽医科大学单位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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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温州医科大学单位应用证明

 
 

 

  


